
本报讯（记者 欧云霄 通
讯员 刘依）近日，区消防救援
支队联合城管、住建、公安派出
所等多部门，开展第三次电动自
行车集中整治行动，重点针对非
法拼装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
的违规门店和“黑窝点”进行联
合集中检查。

检查人员深入双龙湖、龙
兴、龙溪等地，围绕电动自行车
销售和维修门店、居民小区以及
外卖、快递集中区域，及时查处
涉及拼装改装服务和蓄电池的
违规经营门店，并对销售违规拼
装改装电动自行车以及擅自改
装原厂电气配件、拆改限速、外

设蓄电池托架、改造蓄电池槽
盒、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违法违
规行为予以查处。检查人员要
求各商家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售
卖电动自行车，不得误导消费者
加装、改装、拼装电动自行车和
蓄电池，提醒购买车辆的消费者
在使用过程中规范停放和充
电。同时，检查人员还对沿街门
店、“三合一”等场所存在的未落
实防火分隔、未配备消防设施器
材、违规充电等违规行为进行了
耐心劝导和宣传教育，提出了针
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下一步，渝北区将加大检查
频次，持续对电动自行车非法改
装或加装行为进行整治，严厉打
击违规销售、非法改装等违法行
为，有效治理电动自行车非法改
装现象，从源头上防范火灾事故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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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欧云霄 通讯员 黄腾

现代社会，工作节奏加快，时下，不少
家庭聘请保姆来完成日常家庭服务。但
你知道吗，保姆在接送孩子过程中遭遇车
祸意外受伤，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近
日，区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让我们
一起来看看吧！

2021 年，李某（家政服务人员）与张
某（雇主）签订《家政服务合同》，约定李某
向张某提供家政服务。

根据合同约定，张某选择李某为其提
供保姆服务，包括家居保洁、衣物洗涤、熨
烫与保养、家庭采购、简易家庭餐制作、做

晚餐、手洗衣服、接送孩子上学、课外辅
导、厨房打扫卫生等。合同签订后，双方
一直按约履行合同。

2022 年 10月的一天，李某骑电动自
行车接送小孩时，发生交通事故，致李某
闭合性颅脑损伤轻型、头皮裂伤。

雇主张某表示，电动车是自己提供给
保姆李某的，并提供了头盔，但李某在骑
车过程中并未佩戴。李某则表示，张某确
实向自己提供了头盔，但因为着急出门，
所以没有佩戴。

后交通部门开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
定书》，认定李某负事故主要责任。但李某
却认为雇主张某也应承担一定责任，需对
自己受伤产生的各项费用给予赔偿。后经
双方协商未果，李某向渝北区法院起诉，要
求张某赔偿医疗费、误工费、财产损失。

渝北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
议焦点是，张某作为接受劳务一方，是否

存在过错。
首先，李某根据张某指示，提供的劳

务系接送小孩，该内容未超过《家政服务
合同》约定内容；其次，张某提供电动自行
车同时提供了护具，李某作为理性成年
人，应当预见不佩戴护具可能造成自身损
害；最后，交通事故认定书已确定本次交
通事故李某负主要责任。

综前所述，法院认为张某对李某提供
劳务所受到损害不存在过错，遂依据相关
法律规定，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
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
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
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保姆李某
未佩戴雇主张某提供的头盔，与他人发生
交通事故后受伤，且负事故主要责任，作为
雇佣方的张某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
且在事后基于人道主义对李某进行了一定

补偿，并不存在过错，故不应承担责任。
法官表示，公正、法治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谁受伤谁有理”
“有损失即赔偿”，显然有悖社会常情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张某作为雇主，为李
某履行合同约定内容提供了电动车和护
具，李某作为理性成年人选择不予佩戴而
受到损害，若让张某承担赔偿责任显然有
违公平。故本案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
上，认定张某对李某提供劳务所受到的损
害不存在过错，判决驳回原告主张赔偿的
诉讼请求，依法保障了无过错方的合法权
益，对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务关系，弘扬公
正、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
的意义。

法官提醒，现实生活中，家政服务人
员应当规范履职，提高风险意识，增加防
范措施，雇主应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共同
营造良好安全的家政服务工作环境。

本报讯（记者 王彦雪 通讯员 袁
世欣）为进一步提高辖区群众识毒、防
毒、拒毒能力，营造全民禁毒的良好氛
围，连日来，渝北警方深入辖区各社区和
学校，广泛开展禁毒宣传活动，有效提升
辖区群众对毒品的认知和防范能力。

双龙派出所民警在辖区街道设置毒
品宣传展台、张贴宣传海报，向过往群众
宣讲法律法规、发放宣传资料，讲解毒品
种类、特征以及毒品对个人、家庭、社会的
危害，呼吁居民朋友们自觉抵制毒品，积
极参与全民禁毒，若发现吸毒、贩毒等违

法行为，立即向公安机关检举揭发。
“毒品看似遥不可及，但其实离我们

并不遥远，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
眼。”在渝北区悦来小学，悦来派出所民警
向小朋友们讲解了常见的“跳跳糖”“红
冰”“致幻蘑菇”等新型毒品，提醒同学们
不要进入复杂场所，谨慎交友，不要轻易
接受陌生人给的饮料、糖果等食物，鼓励
大家积极争当禁毒“小小宣传员”。

在两路幼儿园，两路派出所组织教职
员工开展了以“珍惜生命 远离毒品”为
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社区民警、辅警通

过播放禁毒宣传视频向教职工介绍传统
和新型毒品的种类、危害以及辨别、防范
毒品的方法。全体教职工表示，将积极配
合公安机关开展禁毒宣传教育，做坚决抵
制毒品的传播者、践行者。

在紫荆商业广场，黄泥塝派出所联合
龙塔街道紫荆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开展了“守护青春，远离药物滥用”主题活
动。活动中，派出所民警辅警向居民发放
禁毒宣传彩页，面对面交流宣传，引导大
家阅读宣传资料。针对新型毒品变化多
样、数量众多、隐蔽性极强的特点，民辅警

提醒居民，在公共场合、娱乐场所一定要
提高警惕，千万不要乱吃东西，以防被人
趁机“钻空子”。

据悉，今年禁毒宣传月期间，渝北公
安以禁毒宣传日为契机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禁毒主题宣传，如打造富有本地特色
的网红景观及禁毒宣传文艺作品，开展
禁毒知识竞赛、禁毒主题班会、禁毒手抄
报、书画比赛等，进一步扩大禁毒宣传覆
盖人群范围，让广大群众不断提升禁毒
意识，积极参与到全民禁毒当中，筑牢全
民禁毒防线。

本报讯（记者 王彦雪 通
讯员 杜娟）发生交通事故后，
第一时间报警是常识，但仍有驾
驶员心存侥幸，妄想用逃跑的方
式来躲避处理。近日，渝北交巡
警就迅速抓获了一名肇事逃逸
的驾驶员。

事发当日23时许，区公安分
局交巡警支队龙溪大队民警接到
市民何先生报警称，自己的车在
新牌坊转盘被擦挂，对方车辆已
逃离现场。接警后，民警立即赶
赴事故现场处置。

现场，民警发现一辆出租车
打着双闪停在路边，该车右侧车
身受损。何先生就是这辆出租
车的驾驶员，他告诉民警，肇事
车是一辆大众牌轿车，车牌号他
没有看清。

民警对现场进行勘查后，返
回大队部调取监控进行调查。

此时已是凌晨时分，民警顾

不上休息，坐在电脑面前查看沿
途监控，一个画面接一个画面，细
心地追踪查看逃逸车辆和驾驶人
的行踪。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民警锁定了目标，立即通知肇事
逃逸驾驶员到大队配合调查。

经查，肇事逃逸的司机姓
杨。他称事发时，他驾驶轿车与
出租车发生了擦挂，他认为损失
不大，但也不想承担赔偿费用，
便抱着侥幸心理驾车离开。

由于此次事故中，驾驶员杨
某在发生事故后逃逸，根据《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九
十九条等规定，逃逸一方将负事
故的全部责任，承担事故造成的
所有损失。由于事故轻微，未造
成严重后果，公安机关依法对杨
某逃逸的违法行为处以记6分、
罚款 1000元及暂扣驾驶证4个
月的处罚。

渝北交巡警提醒广大驾驶
员：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
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
场，报警处理。交通肇事逃逸性
质非常恶劣，是严重的交通违法
甚至犯罪的行为，肇事者将会受
到法律严惩。

司机肇事逃逸 民警快速破案

本报讯（记者 杨荟琳 通讯员 钟
艳）为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的禁毒意识和
能力，日前，宝圣湖街道翠苹路社区组织
了一场禁毒教育活动。本次活动特别邀
请了党员代表、入党积极分子代表、居民
小组长以及居民代表一同前往荣昌禁毒
教育基地参观学习，共同筑牢禁毒防线。

在基地内，大家首先观看了禁毒宣传
影片，通过生动的画面和真实的案例，深
入了解了毒品的危害性和禁毒工作的重
要性。随后，基地工作人员带领大家参观
了毒品样品展示区，详细介绍了各种毒品
的外观特征、成瘾机制和预防措施。

在互动环节，大家积极参与禁毒知识

问答和模拟演练活动。通过亲身参与，大
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禁毒工作的复杂性
和艰巨性，也进一步增强了自身抵制毒品
的决心和能力。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学到
的禁毒知识带回家中，向亲朋好友宣传毒
品的危害，共同营造一个无毒的社区环
境。

社区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旨在提
高社区居民对禁毒工作的认识和支持，增
强大家的禁毒意识和能力。接下来，社区
将继续加强禁毒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多种
形式的活动和宣传手段，提高社区居民的
禁毒意识和能力，共同营造安全、健康、和
谐的社区环境。

本报讯（记者 杨青 通讯
员 曾琦）为进一步提高广大群
众对非法集资的防范意识和识
别能力，助推金融秩序健康稳
定，近日，大湾镇持续开展打击
非法集资和优化营商环境宣传
活动。

活动中，该镇在镇中心广场
设立宣传咨询点，宣传工作人员
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详细
讲解非法集资的特征、表现形
式、常见手段以及防范措施等内
容。同时，结合真实案例，让群
众深刻认识非法集资的危害性，
提醒他们保持警惕，避免陷入非
法集资的陷阱。

为了扩大宣传覆盖面，该镇
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

单、张贴宣传海报、车载喇叭流
动宣传、召开院坝宣讲会等方
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宣传非法
集资相关知识。

此外，还组织宣传人员走进
村、社区，深入企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超市、餐馆等场所，深入宣
传非法集资要点，推介宣传“惠
企通”“信易贷”等平台注册，提
供“一对一”精准服务，切实解决
企业、商户的后顾之忧，提升服
务质效，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服
务企业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
本次宣传活动共悬挂横幅 60
副、张贴宣传海报 120 张、发放
宣传单 2000 余份，落实车载流
动宣传车 25 辆，召开院坝宣讲
会30余场。

大湾镇：
宣传防范非法集资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保姆接娃出车祸起诉雇主

区法院判决：保姆有头盔不戴，雇主不担责
多部门联合开展检查行动

整治电动自行车全链条安全隐患

向毒品说不！渝北警方深入辖区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宝圣湖街道翠苹路社区组织居民代表赴荣昌禁毒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深刻认识禁毒意义 共同营造无毒社区

民警进校园开展禁毒宣传 民警向市民宣讲禁毒知识 本报记者 王彦雪 摄


